	兴国县2009年招聘录用本科毕业生
补充中小学教师实施方案
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我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事业单位实行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的有关精神，2009年兴国县教育系统继续面向社会招聘录用本科毕业生补充到中小学任教。为确保招聘工作公平、公正、公开、有序开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招聘职位、专业及计划
类别学科
合计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政治
历史
地理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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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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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领导小组可根据报名、试教或说课等情况调整招聘名额及各学科录用名额。
二、报名条件及招聘对象
凡遵纪守法，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具有良好思想品德和专业素质，有志于兴国教育事业，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其中物理、化学、英语、地理、历史、生物、计算机、电子电工、服装、模具、国际经贸、数控等学科的教师可放宽至非师范类毕业生，年龄均应在26周岁以下，并具有相应层次的教师资格证。
三、招聘具体办法及程序
(一)补充高中新教师的招聘工作，由高完中学校具体组织实施，各校确定拟录用人员名单后报县领导小组审定。
(二)补充初中、小学教师招聘由县教育局具体组织实施，招聘办法及程序如下：
1、发布公告：在兴国县人民政府网等网站、兴国电视台和县教育局公示栏发布招聘公告。
2、公开报名
(1)报名时间： 2009年3月19日-- 20日。
(2)报名地点：兴国县教育局。
3、报名需备材料：
①2009年应届毕业生需交就业推荐表原件（须盖有毕业学校和院系公章）；
②往届毕业生需交毕业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毕业学校或档案挂靠人才交流中心的择业代理证明；
③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④大学学习期间的优秀毕业生、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优秀学生(团)干部、三好学生的原件及复印件。
⑤非师范类学校毕业生须提供相应层次的教师资格证书， 2009年申报相应教师资格的提供相关凭证(可先应聘，办上编手续时凭教师资格证办理)。
4、评审费：每人报名时缴纳面试说课评审费100元。
5、资格审查：由兴国县教育系统人员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对不符合报名条件或提供假证件、假信息的人员，将取消面试资格和录取资格。
6、面试与考核
招聘采用面试、说课与考核的办法，其中面试、说课与考核分别为20分、70分和10分，总分为100分。
(1)面试、说课办法：分学科进行，面试内容为写粉笔字、自我介绍及回答问题三个方面，说课内容为所报学科（每人限报一个学科）的我县现行初中教材内容。分别以抽签的办法决定次序及说课内容，由各学科评审小组负责成绩评定。报名时将发放面试、说课须知。
面试与说课时间地点：2009年3月28日--29日在实验小学。
(2)考核评分：优秀毕业生、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各3分，优秀学生(团)干部、三好学生各2分，考核评分10分封项。由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相关资料及证件认定评分，必要时组织外调。
7、录用办法：按学科招聘计划确定拟录用人员，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用（说课成绩在40分以下的不予录用），同分情况下，优秀毕业生、中共党员优先录用。在公示拟录用名单时，按实录计划增加10%公示替补人员名单。公示无异议后，录用人员必须于2009年4月底前到兴国县教育局办理录用签约手续，否则，以自动放弃录用资格处理。
四、福利待遇及人事管理
按照新的人事政策要求，聘用人员实行人事代理和聘用制。聘用人员（含试用期）享受本单位同类人员同等待遇，聘用期间不得停薪留职和请长假。聘用人员实行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者，继续聘用，不合格者予以辞退。
五、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招聘工作的领导，成立兴国县教育系统人员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邹常军
副组长：王伟生 汤雄杰
成员由教育、人事、编办、财政、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
招聘工作在兴国县教育系统人员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教育局并具体负责招聘日常工作。
 

兴国县教育系统人员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二OO九年三月十一日

	[image: image1.png]




	


